


1 概述  

1.1 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1.2 工作原则和目的 

公众参与旨在通过收集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要求和看法，在环境影响评价

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吸取有益建议使得项目建设更趋完善和合理，

采取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要求，从而达到可持续目的，提

高本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次公众参与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的要求进行，符合国家和本市的各

项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众参与合法性、有效性、真实性和代表性的原则。 

1.3. 实施主体 

建设单位：重庆华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次公众参与的法定主体，建设单

位对公众参与的全过程及其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1.4. 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 

项目选址位于重庆白涛工业园区龙桥组团化工产业园区内，项目建设与园区规划、

园区规划环评相符，且属于规划环评中提及的拟入驻项目企业，且项目所在区域已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重庆白涛工业园区（龙桥组团）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取得重

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重庆白涛工业园区（龙桥组团）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渝环函[2025]407 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信息公示时间可由 10 工作日缩短至 5 工作日，同时免于首次公示，并且



可不进行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主要

形式包括： 

（1）网上信息公示并征询社会各界意见； 

（2）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重庆晚报》发布公示； 

1.5. 公众参与实施过程 

（1）2025 年 8 月 13 日起（5 个工作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信息发布。 

（2）2025 年 8 月 18 日、2025 年 8 月 20 日，在重庆晚报进行了发布。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1）免予开展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办法

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2）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 

（3）免予采用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项目选址位于重庆白涛工业园区龙桥组团化工产业园区内，项目建设与园区规划、

园区规划环评相符，且属于规划环评中提及的拟入驻项目企业，且项目所在区域已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重庆白涛工业园区（龙桥组团）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取得重

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重庆白涛工业园区（龙桥组团）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渝环函[2025]407 号），故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将按《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予以简化，具体实施情况见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章节。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企业在网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由于项目建设与

园区规划、园区规划环评相符，且属于规划环评中提及的拟入驻项目企业，并取得重

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重庆白涛工业园区（龙桥组团）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渝环函[2025]407 号），因此项目公示时间缩短为 5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

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此外，公众参与过程中，因项目原备案证（2025 年 6 月 13 日版本）乙醛回

收装置处理规模是按照万凯公司 1~5 期 PET 装置规模整体进行考虑，即原备案

证乙醛回收装置是包括万凯公司 1~5 期酯化废水等处理规模，实际项目分期建设，

一期仅建设与万凯公司 1~3 期生产规模匹配的乙醛回收装置，因此项目名称为

“年产 1 万吨高性能 PET 中间有机物循环精制项目（一期）”。目前，企业已对

项目备案证建设内容及规模进行修改，备案证内容明确华凯公司本次建设的乙醛

回收装置规模与万凯公司 1~3 期生产规模匹配。 

综上，公众参与说明材料中项目名称“年产 1 万吨高性能 PET 中间有机物循

环精制项目（一期）”与现项目名称“年产 1 万吨高性能 PET 中间有机物循环精

制项目”建设内容一致，华凯公司对此进行了说明，具体见环境影响报告书附件。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时间为 2025 年 8 月 13 日至 2025 年 8 月 20

日在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官网进行了公示，公示链接为： 

http://www.fl.gov.cn/zwxx_206/gsgg/202508/t20250813_14899031.html 

公示截屏如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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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2-2  2025 年 8 月 188 日报纸公示照片 



图 3.22-3  2025 年年 8 月 20 日报纸公示示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相关公众意见。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建设单位向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项目自 2025 年 9 月 9 日起，在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官网进行了公示。公示网

址为：http://www.fl.gov.cn/zwxx_206/gsgg/202509/t20250909_14988427.html，公示内

容为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公众意见表。 

5.2 网络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开时间自 2025 年 9 月 9 日起，在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

官网网站进行。公示截屏如图 5.2-1。



图 5.2-1   项目报批批前公示

 

 






